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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擬定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規劃」 

期中報告審查會議議程 

壹、背景說明 

一、依全國區域計畫規定：「為尊重原住民族之生活型態與居住需

求，有關原住民族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，仍應優先依『原住民

族基本法』等有關原住民族專責法令規定辦理，其餘未規定者，

其土地使用計畫與管制應符合區域計畫法及本計畫之規定。另

於原住民族土地專法制定完成前，將由內政部會同中央原住民

族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訂定後，納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

規則內，以具體落實原住民族土地之特殊需求。」 

二、另依國土計畫法規定： 

(一)全國國土計畫中特定區域之內容，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

域者，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辦理，並由中央主管

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。 

(二)管制規則中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之使用管制者，應依原

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規定辦理，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

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。 

三、為落實全國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法「尊重原住民族之生活型態

與居住需求」，爰辦理本計畫。 

四、另為落實前期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之推動，本部擬就相關議

題另案召開行政協商會議，預計於 106 年 7 月將「擬定北泰雅

（鎮西堡部落）特定區域計畫（草案）」提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

審議，併予敘明。 

貳、議程 

一、主席宣布開會 

二、作業單位說明 

三、規劃單位簡報（30 分鐘，請一併說明前期計畫後續召開行政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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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之相關議題建議） 

四、綜合討論 

五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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